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∷∷∷关于印发《东莞理工孛院∷ ∷∷∷
∷ 设备及家具埙坏丢失赔偿办法》∷的遍知 Ⅱ

校内各单位:   ∷ Ⅱ ∶      ∷∷∷  ∷  ∷

∷现将《东莞理△学∷院设各及家具损坏丢失赔偿办法》巾发给

你们,请遵照抚行:∷ ∶∷Ⅱ∷ ∷ ∷  ∷∷∶   ∷ ∷

{



东莞理工学院设备及家具损坏丢失赔偿办法

第△条 为加强我校的资产管理,增强全校师生员土爱护国

家财产的责任心和自觉性,有效地避免学校国有资产的损坏和流

朱,根据 《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 (财政部令第 36

号)` 巛高等学校仪器谖各管理办法》∷(教高匚⒛OO〕 9号 )1

《东莞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Ⅹ东府E2OO5〕

l佴 号)文件的精神,结合我校实际,特制定本办法。   ∶

∶第
=条

:各单位应加强对本单位的资产管理,建立科学的:

严格的保管和使用制度,芾刂订各项必要的技术操作规程和岗位责

任制度,督促本部门师生员主做好日常检查和维护△作,并对仪

器设备的使用者进行必要的操作技能训练,加强对仪器设备资产

的管理,防止仪器设备的损坏和丢失: ∷  Ⅱ   ∷

第:三条 发现有仪器设各及家具损坏、丢失,使用者和保管

人应在第丁时间如实报告,以便及时耷明原因Ⅱ分清责任-妥善

进行处理。对隐瞒不报1报告时隐瞒实情和拒绝接受处理的:∷ 将

按学校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 ∷  ∷∷  ∷  ∷    ∷

∷ 第四条 因责任事故造成损坏∷丢失的,应 由责任人予以赔

偿。学校在考虑赔偿责任时,应根据具体情节(损失价值的大小、

当事人△贯表现1事后的态度和认识,具体分析:区别对待,∷ 责

令赔偿损失价值的全部、部分或免手赔偿:对重大事故,应认真

吸取教训,采取有效措施,改进ェ作。并结合具体事件的处理,

工2t   ∷ ∶     ∷ ∷



尿时对相关八员进行批许教育或处分:  ∷    ∷

第五条 ∷因为下yll原因造成损邛(丢失的,应 由责任人进行
赔偿。   ∷

∴ (一 冫不遵守规章制度:未经专管

^员

同意,揎自动角衩慕

咚各,造成仪器设各损坏。 ∷

∶ (二 )本经正常扌↓匕准?擅自对诙夤毒行拆卸、蔹袅∴追戚仅
器设各损坏。                ∷    ∷

(三 )将仪器设各挪作私角或私自外借使用,造成仪綦诀客
损坏或丢失∷   ∶  ∷

(四 )在实验操作过程中,捎导教师不负责在造威仪慕诙备
拆坏|或学△不听从指导教筛掊导而造成仪器设各损坏。∷  ∴
∷∷ (五 )发现设备部件失灵、残诹并舍造成可蓣见的损坏而不
嘏肯)不界取措施Ⅱ强行使用,从而使谖备损珠。

∷ ∷∷∶∷ ∷ 
∷

∴ (六 )保管人员失职,礻认募履行领∷借、验收等手续致使
∷设各丢失1损坏。 ∷∷∷∷  ∷ ∷        ∷ ∷

∴∶∷(七 冫由于失职造成仪器设备彼粪∴或遭永t火、
∷
电辇灾甚

∷

性损坏。∶∶∷ ∷ ∷   ∷∷∷  ∷ ∷   ∶   ∷ ∷

∷ 笤六条 因为卞列原困造成棉坏Ⅱ丢∷
朱的|经核实确认奇菟

于赔偿。      ∷  ∷   ∶     ∶ ∷    ∷

∷ (丁 )因实验本身的特殊性,虽采取琢防措施,仍难避免的。∷
(|)因设各本身t过了正常笨冖年踉∷在立常使角情沈下

弓}起的白然损耗、损坏。  ∷∷   ∶  ∵ ∷  ∷      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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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在正常操作情况下,由于非人为的意外事故造成的仪

器设各损坏: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∷

(四 )经批准、试用新的试验方法、方案,虽采取预防措施    `
仍未能避免损坏的ρ      ∶

(王 )做好安全措施而被盗,经保卫处1公安机关证明非管 :

理人员疏忽原因造成的:  ∶ ∷  ∷     ∷     ∶  ∶

(六 )因特殊情况 (如突然停电(停水1地震等)造成的意 ∷

外事故损失。    ∷ 
∶
   ∴    ∷ ∷

∷第七条 赔偿方式△般采取现金赔偿
'符

合本办法第主条规   ∷

定的,经批准,责任人可采取实物赔偿方式,赔偿实物的品牌∷、  ∷  ∶

技术参数不能低于原标准ρ
∷    ∷∷      ∷   ∷   ∶

∷ 第八条 规金赔偿钠赔偿佥额计算方法⒈ ∶  ∴∷  ∷∴  ∷ ∷

(_)计算公式:∷ 赔偿金额△赔偿计算数∵x功口权系数。 ∷∶ ∶∷

《
=)赔

偿计算数:局部损坏且可以修复的,按修复:费计算; ∷

在折旧期内造成整台设各报废的,按设各净值计算∴但j不 能低于∷ ∶

原值的1Q%∷超过折旧期的,按设各原值的10%计算:∴ ∴∷∷  ∷  ∷

(三 )为简化净值的估算,净值可按下面公式计算:∶ ∷∷ ∴  ∷ ∶

净值 |原值 *∷ (折旧年限 -使用年限9/折旧年限 ∷ ∷ ∷

∷ ∷折汩年限参照东莞市财政局最新公布的《东莞市市直行政事∷∷

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年限表》∶  ∷ ∷∷ ∷
∷  ∷  ∶∷ ∷    :

∴ (四 )责任人如需要对净值进行第三方评∷估的,其发生的有 ∷

关费用由责任人负责。    ∷  ∷            ∷  ∶

⊥4~       ̈            ∷



(五 )加权系数 (0。 o≈ 1。⑴ : ∴      ∶

∷ 1。 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,取 0。 0。 ∷

∷2。 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,视其具体情况取0.6~i。 0。

3.其他按责任事故的具体情况认定?报校领导审扌↓L。∷

第九条 局部损坏经维修后性熊1精度下降的,经銮定尚可
使用:可根据下降程度,由资产后勤管理处和责任人协商出△个
合理赔偿计价: 

∷
∷

第十条 赔偿金额由资产后勤管理处组织认定,损坏或去失

物资原值小手5oOO元的由资产后勤管理处审批:损坏或丢失物资
原值在50OO|1Q00OO元 的报主管校颌寻审扌比;损坏或丢失物资原

值在10OOOO元 以上的扁于重大袁仟荨故事件o报孝校主要领导审∷

批。∷    ∷  ∶ ∷

第十工条
∷
贵任人缴付的赔偿伞上交给学校财务处按规定

∷处理;对丢失及已损坏不能使用的物资,相关人员要积极配合资
产后勤管理处按有关规定办坦资产报废手续:  ∵    ∷

∷第十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按学校规定纳入固定资产管堙的
各类教学科研仪器诙备、办公设脊和客具,各类低值品、易耗品
的枳坏丢失赌偿办法参照本办法执行: ∷∷   ∷ ∷∷

∴∷第十
=条

∷此前下发妁有夹设各、家真损坏、甚夹、赔偿的

规章+ll度 ,凡与本办法相抵触的,∵ 以本办法为准: ∷ ∷ ∷

∷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资产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:∷  ∷

∷ 第十五条 本办沽自发布之自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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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;设备 ∷办法 通知

东莞理工学院办公室  ∷   ∶ ∷
⒛∞年 -月 11日 印发


